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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工程概况

本项目拟在长兴岛海洋装备产业基地建设 50MW/200MWh独立储能项目，

采用磷酸铁锂储能系统、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和半固态电池储能系统，其中磷酸

铁锂储能系统额定容量 37.5MW/150MWh，钠离子电池储能系统额定容量

5MW/20MWh，半固态电池储能系统额定容量 7.5MW/30MWh。同时配套建设 1

座 110kV升压站，电压等级 110kV/35kV，升压站内安装 50MVA主变 1台，户

外布置。本项目涉及土建施工，本项目一次性建设完成。

本项目不涉及线路部分，线路部分后续另行委托相关单位进行环境影响评

价。

2环境现状及主要环境问题

根据声环境现状监测结果，本项目储能电站站址四侧边界外 1m处 4个噪声

测点的昼间声环境现状实测值为 50.2dB(A)~55.9dB(A)，夜间声环境现状实测值

为 45.0dB(A)~50.0dB(A)，均能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GB 3096-2008)3类区昼

间和夜间的声环境质量限值要求。

根据电磁环境现状监测结果，拟建储能电站四侧厂界外及敏感目标处工频电

场强度范围为 0.31V/m~0.34V/m，工频磁感应强度范围为 0.0159μT~0.0172μT，

均满足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(GB8702-2014)规定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（工频电

场强度 4000V/m，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）。

3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

3.1施工期

施工期间严格按设计占地面积、样式要求开挖；施工占用绿化时，做好表土

剥离、分类存放和回填利用；施工完成后，应尽快恢复绿化，实施生态恢复。通

过采取相应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措施，本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影响是可接受的。

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贯彻文明施工的原则，本工程施工扬尘管理严格按照

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和《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等相关要求实施。土方

集中堆放，并围挡、苫盖、洒水降尘；施工场地设置硬质围挡；合理安排施工车

辆路线，防止撒漏；裸露地面进行苫盖。在采取各项防治措施后，可有效控制施

工期废气污染影响。

建设单位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高噪声施工尽量安排在昼间；如需夜间施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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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办理相关手续；选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施工机械；合理安排施工车辆行驶线

路和时间。在采取一系列降噪措施后，工程建设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能够满足《建

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要求。

本项目施工单位拟对施工废水进行沉淀处理，施工废水处理达标后优先回用

于场地降尘和道路冲洗，多余废水达到上海市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

（DB31/199-2018）表 2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利

用施工生产生活区的临时卫生间收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生活污水水质满足上

海市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中表 2三级标准要求。

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应分别分类堆放，生活垃圾应当按照《上海市生活垃圾

管理条例》进行垃圾分类后，委托环卫部门清运、处理。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

垃圾、弃土弃渣、沉淀池污泥不得在施工场地内和场地外随意堆放，应严格执行

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沪府办

(2024)56号)、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（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 16号）

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3.2运营期

综合楼内设卫生间，生活污水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

中表 2三级标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
加强站区绿化，储能电站外围设置高度为 2.5m的实体围墙。选用低噪声的

电气设备。升压站主变、储能区箱逆变一体机采用整体减振基础。加强设备的运

行管理，

站内设有垃圾收集箱，生活垃圾经分类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、处理。废

铅酸蓄电池暂存于危废舱，委托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收运处置。废储能电池更

换后由建设单位立即交给厂家回收处理，不在站内贮存。

主变及电气设备合理布局，保证导体和电气设备安全距离和良好接地，配电

装置采用 GIS设备和开关柜设备，进出线采用地下电缆，所有设备和元件设计

合理、安装精良、连接精密，尽量避免或减少电晕和火花放电。

升压站主变压器下设有事故油坑，站内设有事故油池，事故油坑和事故油池

进行严格的防渗、防腐处理；做好站内火灾爆炸风险防范措施，按照规范采取消

防措施，设置火灾报警系统和事故废水收集措施；按照规范采取电解液防渗漏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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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及应急处置措施；危废舱采取防渗措施，并设置防泄漏托盘；制定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预案，并定期演练。在采取相应风险防范措施后，本工程的环境风险可防

控。

4达标排放稳定性

本项目主要污染因子为噪声、生活污水、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、固体废物等。

根据预测，在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减缓措施后，本工程各项污染物均可满足相关标

准要求。

5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相符性

5.1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

本项目所在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，本项目通过建设大唐崇明长兴岛

50MW/200MWh独立储能项目，形成都市储能发展的示范，助力全市新型电力

系统建设，有利于电网调峰调频能力提升，因此，本项目的建设符合《崇明区长

兴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)含近期重点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)》、《长

兴岛海洋装备产业基地控制性详细规划（2016）》、《长兴岛海洋装备产业基地

G9CM-06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F9、H1街坊局部调整》的要求。

本项目储能电站位于长兴海洋工程及船舶制造基地（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基

地），本项目建设符合长兴海洋工程及船舶制造基地（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基地）

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要求。

5.2与上海市“三线一单”相符性分析

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》（沪府发

[2023]4号），本项目不涉及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，符合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管

控要求。

本项目采取了针对性污染防治措施，各项污染因子均能够达标排放，不会改

变区域环境质量等级，符合环境质量底线要求。

本项目的建设仅涉及少量的电能和水资源消耗，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水资

源来自市政自来水管网，不使用地下水资源，不会突破区域资源利用上限，符合

资源利用上线要求。



4

根据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上海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更新成果（2023

版）的通知》，本项目位于陆域重点管控单元（长兴岛海洋装备产业基地），本

项目与陆域重点管控单元的环境准入及管控要求相符。

5.3与《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》（HJ1113-2020）相符性分析

根据《输变电工程项目环境保护技术要求》（HJ1113-2020），本工程在选

址选线及设计等方面符合其中的环境保护技术要求。

6环保措施可靠性和合理性

根据类比分析，在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后，本项目储能电站运行过程中

的各项污染因子均能够达标排放。运行阶段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的相关技术成

熟，管理规范，易于操作和执行，以往类似工程中也已得到充分运用，并取得了

良好的效果，因此，本项目采取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技术上是可行的。

7总结论

综上所述，大唐崇明长兴岛 50MW/200MWh独立储能电站项目在施工期和

运营期采取有效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及生态保护预防、减缓措施后，可以满足国

家及上海市相关环保标准要求。因此，从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，该项目的建设是

可行的。


